蚌埠田家炳中学食堂服务技术需求书
项目需求及要求
1.建立健全食堂各项规章制度并上墙（投标方按招标方要求自建），并遵守执行；
2.具有完善的食堂机构设置，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确保各职能部门顺利开展各项工作；
3.强化人员培训，按照标准实施全面质量管理；
4.投标方负责建立完善的食堂规章及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员工手册、岗位职责、质检制度、应急及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制度、培训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薪酬制度、绩效考评制度、预算制度、食品原料采购管理制度等。（以上所有制度内容需上报招标方备案留存）；
5.投标方接受招标方委托全权管理使用食堂资产，应竭尽全力完善、维护好食堂的硬件设施，使之能良性循环，确保食堂常新、环境完美、不断完善和配套；
6.若因投标方的操作不当或管理不善，造成食堂资产损坏、丢失、故障以及发生重大事故导致严重资产损失，投标方应全责修复，确保修复到损坏前的正常使用功能，否则应予以赔偿；
7.投标方负责正常耗损下食堂资产的维修、补充、更换。
8.方必须保护好食堂所有财产，对招标方提供的设备、设施应及时进行保养、维护，延长其使用年限。保养、维护的费用由投标方自行负责。投标方退出经营后，保证房屋、设备、设施、墙面、地面的完好，若有损坏、遗失，投标方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9食堂配电箱至用电器部分的维修更换、用水用电开关笼头的更换，由投标人负责；
10未经招标方批准，投标方不得在规定的操作间、售饭间外再设置操作间、售饭间进行食品加工和售卖；
11食堂经营的固定设施及所需大件设备由招标方提供（具体见大件设备清单），投标方对大件设备配置可提出合理化意见；食堂经营所需的其余设备、设施及餐具由投标方自行投资解决，承包结束后10日内自行处置，招标方不承担任何转让责任；
12.食堂水、电、气等费用由投标方承担。在保证使用安全的条件下，招标方有偿提供水、电、气，价格执行市场价格，费用每月结算一次；
13.投标方必须做到微利经营，最大程度地保障学生的利益；
14.投标方不得将食堂私自转让或委托他人经营，更不能在校内搞不法经营或超范围经营。一经发现，招标方有权取消其承包资格，并扣除履约保证金；
15.投标方工作人员、从业人员要合理配置，服装要求统一。工作服（包括衣、帽、口罩）宜用白色或浅色布料制作；
16提供优质服务，优化品种结构，开展多层次餐饮服务，满足师生的需求，早餐品种应有7种以上（干4种、稀3种），中餐、晚餐主食品种不少于6种，中晚餐要提供免费汤1种；
17.食堂的饭菜价格要合理，要本着微利经营的原则，毛利不高于20%，价格不高于市场价。不准出售变质、变味的饭菜和剩菜剩饭。
18.投标方必须严格按校园作息时间及在校规定时间内经营出售饭菜；
19.投标方不得出售饮料（包括各种饮料粉剂冲兑的饮料）；
20.投标方不得用半成品原料加工食品出售，确需使用半成品的要经招标方批准。
21.招标方不定期地对食堂的经营服务质量进行检查评估，为确保饮食安全，招标方有权对承包人的供货渠道进行检查并对其财务状况、服务质量、饭菜价格等经营状况进行监督和提出改善意见，对在检查中发现有违反规定的，及时发出整改意见书予以通告，中标方应无条件执行和改进，直到达到合同和本招标文件的相关规定；
22.不得向学生提供包装袋出售饭菜食品；
23.未经招标方同意，投标方不准面向校外经营；
24.中标方应遵守招标方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影响、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和办公秩序。
25.在经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如因投标方原因造成食堂受到损失或造成招标方被相关部门通报、罚款等，一切损失由投标方负责，视严重程度招标方将给予1万—5万元的经济处罚，直至无条件解除合同；
26.投标方应确保厨房、餐厅、库房保持规范、整洁、有序，地面无污水流淌，窗明几净，无油腻、污垢、蚊蝇、鼠害等，油烟机定期进行专业清洗，同时投标方负责食堂的垃圾清运，维护周边环境，保持卫生状况良好，符合国家、省、市（区）相关卫生要求规范。因投标方经营造成食堂受卫生、环保等部门处罚，由投标方完全承担，视严重程度招标方将给予经济处罚；
27.招标方将每月不定期对食堂的营业场所、公共区域、仓储以及后堂等范围，进行卫生检查，对招标方检查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投标方须无条件整改；整改效果不佳者，视严重程度招标方将给予经济处罚；
28.依照教育部等15部门关于印发《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及规定进行管理，食堂经营者应建立健全规范完备的财务制度、用工制度、工作规范、安全防范、卫生保障、物资采购、质量监督、价格管理和文明服务等制度，以及食物中毒、火灾等重大事故应急预案，并抓好落实。
29.餐厅、操作间及食堂室外10米范围内等均属于承包人管理范围，承包人需负责承包区域内的卫生清扫和安全管理。工作人员要遵守餐饮法规以及校方相关管理制度、纪律规定，为师生提供热情周到服务，不得与师生发生争吵或冲突，如发现违规者，校方有权视情节提出处理意见；
30.所有工作人员需持有健康证上岗，卫生检疫、体检等费用均由承包人自理，食堂的卫生防疫、就餐环境必须达到卫生监督部门制订的标准，招标方有权监督检查；
31.食堂要配备专职卫生安全员一名，全天候保持操作间、餐厅、卫生间等清洁卫生；
32.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疏于管理，造成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或安全事故，情节特别严重的，视其情况予以扣除部分履约保证金作为事故处理费用。并由上级行政机关或公安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民事及刑事责任，并同时终止合同；
33.食堂经营者应按规定到属地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或卫生行政部门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并按规定年检；
34.积极配合、主动接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和管理；
35.制定的相关卫生管理条款及服务承诺应在用餐场所公示，接受用餐者监督；
36.招标方负责食堂所需要的配套消防设施、器材，并根据需要及时修缮、补充；
37.投标方应对食堂工作人员加强防火防盗安全教育，必须做到人走关火、关气、关水、关电、关好门窗；
38.承包人经营服务所需用工必须符合《劳动合同法》要求，依法用工，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如发生用工纠纷，由承包人自行承担责任。食堂不得使用童工和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其从业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上岗，并按规定体检。
39.乙方负责对所使用的天然气设备、设施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并遵守以下规定：
严禁私自拆、装、移、改天然气管道及天然气表，如需改动或挪移，请联系学校；）严禁在装修时封闭天然气阀门、表具，保持室内通风；严禁在厨房和有天然气设备的房间居住；严禁把安装天然气设备的厨房改为他用；灶具与燃气管线之间应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免使用时烘烤燃气管线及设备；乙方须使用合格的天然气灶具；乙方须在燃气使用关键部位安装燃气安全监控自动报警系统，并定期进行燃气安全检查，在显著部位张贴燃气使用信息公示牌。如因乙方违反以上条款，在通气和日常使用过程中造成的安全隐患、安全事故和一切不良后果及连带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备注：
（1）近三年是指2017年01月01日至今，其他依次类推。
（2）评审办法中涉及的资质、资格、获奖、荣誉、业绩、证明等均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在开标时提供原件，以供评委核查。资格审查时未提供原件的，资格审查不通过，评分时未提供原件的，相应项不予计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3）获奖及荣誉、表彰的时间，以获奖、荣誉、表彰的证书及材料颁发或授予的时间为准。
